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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議會決議書 

本會第 1屆第 8次定期會市政府第 1號提案：本市 104年度臺中市地方

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及其綜計表，業經本會本（1）屆第 8次定期

會第 6次會議第三讀會審議決議如下： 

壹、總預算 

收入部分：照案通過。 
民政委員會： 

一、臺中市議會：照案通過。 

二、民政局：照案通過。 

三、各區公所：照案通過。 

四、社會局：照案通過。 

五、臺中市立仁愛之家：照案通過。 

六、勞工局：照案通過。 

七、法制局：照案通過。 

八、秘書處：照案通過。 

九、資訊中心：照案通過。 

十、客家事務委員會：照案通過。 

十一、公務人力訓練中心：照案通過。 

十二、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照案通過。 

十三、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照案通過。 

十四、各戶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五、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照案通過。 

十六、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照案通過。 

十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照案通過。 

財政經濟委員會： 

一、財政局：照案通過。 

二、農業局：照案通過。 

三、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照案通過。 

四、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照案通過。 

五、地方稅務局：照案通過。 

六、經濟發展局：照案通過。 

七、主計處：照案通過。 

教育文化委員會:  

一、新聞局：照案通過。 

二、文化局：照案通過。 

三、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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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局：照案通過。 

五、臺中市體育處: 照案通過。 

六、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照案通過。 

交通地政委員會： 

一、地政局：照案通過。 

二、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照案通過。 

三、觀光旅遊局：照案通過。 

四、交通局：照案通過。 

五、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照案通過。 

六、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照案通過。 

七、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照案通過。 

八、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照案通過。 

九、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照案通過。 

十、中興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一、中正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二、中山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三、豐原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四、清水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五、大甲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六、東勢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七、雅潭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八、大里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九、太平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二十、龍井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警消環衛委員會：  

一、警察局：照案通過。 

二、消防局：照案通過。 

三、環境保護局：照案通過。 

四、衛生局：照案通過。 

都發建設水利委員會： 

一、都市發展局：照案通過。 

二、建設局：照案通過。 

三、水利局：照案通過。 

 

 

 



                                       

 

3 

支出部分：修正通過。 
民政委員會： 

一、市議會：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一般行政-行政管理」：請本會總務組落實「菸害防制法」有關禁菸區 

          之相關規定。 

    (二)「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本會國際會議廳應尊重原規劃設 

          計理念，朝擴大規模之大型會議廳規劃與建置，並儘速於明年中完工。 

二、臺中市政府：照案通過。 

三、民政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區里行政-區政監督及里鄰組織」： 

          1.105年起各區公所區運動會，由教育局體育處編列預算統籌規劃， 

            依性質委由各區公所或體育會辦理。 

          2.請民政局比照臺北市、高雄市寬列經費，籌編臺中市里幹事基層工 

            作津貼。 

    (二)「一般建築及設備- 一般建築及設備」：中區、西區、大里、霧峰、后 

          里、大安等 6區公所，因辦公大樓老舊，請於 3年內依序規劃改建； 

          其中后里區公所已列入市定古蹟，配合花博應優先辦理。 

四、各區公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選舉將屆，請各區公所應嚴守行政中立。 

五、各戶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各項支出」：針對各戶政事務所行政助理配置問題，建請市政 

                 府核實撥用，並對人力合理檢討與配置。 

六、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照案通過。 

七、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1.針對潭子納骨塔之規劃，請民政局安排民政委員會考察。 

           2.生命禮儀管理所宜加強公廁清潔維護。 

           3.請民政局研究將生命禮儀管理所升格為生命禮儀管理處。 

     (二)「殯葬管理-公墓管理」：有關第一花園公墓案，法院遲遲尚未完成財產 

           清算，請民政局以勸導代替處罰，避免在執行時，造成消費者二次傷 

           害。 

八、社會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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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業務-社會福利」： 

           1.有關生育津貼發放，請朝研擬策略性補助方向，以鼓勵生育。 

           2.社會局計畫前往日本實地觀摩學習該國公私部門有關老人福利、 

             身心障礙服務及家庭支援中心之政策規劃，及福利措施推動情形， 

             應邀請民政委員會成員參加。 

           3.出國觀摩時，同時邀請蕭隆澤議員參加。 

九、臺中市立仁愛之家：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福利業務-老人安養」：請社會局落實有關獨居老人安養與身後 

                 喪葬事宜。 

十、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照案通過。 

十一、勞工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勞政業務-勞工福利」：為因應本市都市發展、產業結構、人口變遷 

            等因素，請勞工局協調市政府都發局、經發局、民政局等單位，在西 

            屯、北屯、大里、太平、潭子、大雅、神岡等地區，設點籌設有關勞 

            工權益諮詢中心與勞工服務中心。 

      (二)「勞政業務-就業安全」：有關「摘星青年築夢臺中」計畫，請勞工局 

            廣為宣傳，並落實執行。 

十二、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照案通過。 

十三、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就業服務業務-就業服務」：請就業服務處針對人力需求高之 

                  行業，研擬增加職訓及就業媒合機會可行方案。 

十四、法制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 「法制業務-採購申訴審議」：請提供本市消費者爭議調解委員會 15 

位調解委員名單，供本會參考。 

      (二)「國家賠償金-國家賠償金」：有關國賠案件迄今成立之 22件，請將詳 

            細資料送本會參考。 

 

 

十五、秘書處：修正通過。修正事項:「業務管理-辦公大樓公管業務」-水電費(辦 

              公廳舍電費)：刪減 2,000,000元。 

      附帶決議：「公共關係業務-公共關係」：有關春節賀聯印製，請市政府各 

                  單位協調統一印製，以免浪費。 

十六、人事處：照案通過。 

十七、政風處：照案通過。 

十八、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修正通過。修正事項 :「施政計畫綜合業務-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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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1999話務中心相關預算，刪減 8,466,750元。 

十九、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一般行政-行政管理」：請原民會將和平區自治前及自治後，原民會 

            與和平區公所之人員與職等及主辦業務，列表做比較，送大會參考。 

      (二)「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社會福利」：針對 55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置補 

            助應落實，如該預算執行有剩餘，應研究年齡酌予降低之可行性。 

      (三)「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原住民土地管理業務」：針對原民會在清水區 

            鰲峰山小木屋及頂寮里公園等案，對上揭標的物之所有權歸屬，建請 

            重新評估與檢討。 

      (四)「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請將臺中市原住民文化體驗園 

            區 104年第 1期建設計畫等工程款 40,000,000元之詳細計畫送本 

            會，預算始得動支。 

二十、客家事務委員會：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案， 

                 自縣市合併至今仍無進展，請積極辦理。 

二十一、公務人力訓練中心：照案通過。        

二十二、資訊中心：照案通過。 

二十三、臺中市政府(統籌支撥科目)：照案通過。 

 

財政經濟委員會：  

一、財政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財政管理-非公用財產管理」：在舊市區非公用土地部分，應 

                  逐年有計畫的予以活化運用。 

二、主計處：照案通過。  

三、農業局：照案通過。 

四、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動物保護與管理-動物收容」：針對流浪犬貓之絕育經費應予追 

                 加或逐年寬列，以可確切執行相關計畫。 

五、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照案通過。 

六、地方稅務局：照案通過。 

七、經濟發展局：修正通過。修正事項：「商業管理及輔導-商圈管理及輔導」： 

                一般事務費 1,649,000元，其說明部分【辦理臺中市海線地區商 

                圈行銷業務經費】修正為【辦理臺中市海線地區商圈及市集行銷 

                業務經費】。 

     附帶決議：「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原位於舊建國市場八德路與建國路所屬區域及復興路五段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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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市場等地搬遷騰空之後，不得將其出售及承租。 

                2.在中科污水放流管流經之林厝、廣福、協和、永安等里區應予 

                  優先裝設自來水。    

八、臺中市政府(統籌科目)：照案通過。 

 

教育文化委員會: 

 一、新聞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新聞行政-出版及視聽事業之管理與輔導」：新聞局應增加補助 

                 影視推廣活動。 

二、文化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文教活動-表演藝術」：臺中國家歌劇院完整交接期程，請文化 

                 局將相關計畫送本委員會各議員。    

三、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文教活動-有形文化資產維護」：各重劃區內疑似遺址試掘費用，應 

            由重劃基金支付。 

      (二)「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南屯溪文化景觀及相關遺址之 

            保存作法，不應影響重劃區工程進度。 

四、教育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教育資源管理-各項教育業務」：公益彩劵補助款逐年減少，各項相 

            關業務應儘量編列本預算支應。 

      (二)「接受補助業務支出-接受中央各部會補助業務支出」 

            1.新住民逐年增加，市政府應規劃推動新住民語教學。 

            2.親子天下雜誌教育評比，本市成績優異；請教育局將親子天下雜誌 

              對教育的評比結果分發給學校，對各項評比的指標繼續加強，提昇 

              教育品質。 

            3.學校應鼓勵學童保健眼睛，請教育局應編列視力保健獎。 

            4.全市教師員額編制控管缺額應在 10%以下，有特殊狀況彈性處理。 

五、臺中市體育處:修正通過。修正事項：「體育業務-運動業務」： 

            1.體育業務-運動業務 10,000,000元「補助臺中市體育總會棒球委員 

              會，推展職業棒球及基層棒球相關賽事計畫經費」；文字修正為「補 

              助臺中市體育總會棒球委員會，推廣基層棒球及觀摩職業棒球相關 

              賽事計畫經費」。  

            2.體育業務-運動業務，預算數 1,500,000元「補助中華民國籃球協 

              會所屬璞園建築籃球隊冠名臺中市相關經費」；文字修正為「補助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所屬璞園建築籃球隊冠名臺中市相關經費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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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基層籃球計畫」。 

     附帶決議： 

      (一)「體育業務-運動業務」： 

            1.各區參加臺中市運動大會，選手獎金應由各區自行編列。  

            2.職業籃球冠名球隊，應對本市各級籃球重點學校，加強協助活動。 

            3.體育處明年增加推廣籃球及其他單項運動經費。 

            4.本市各運動團隊參加各項全國與世界性的比賽，成績優異者應補助 

              優渥獎金以鼓勵學校與選手。 

            5.教育局籌辦全市運動大會，應規劃恢復全市運動大會之光榮感。     

      (二)「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請教育局掌握巨蛋體育館各項興建期程，確實推動興建計畫，並將 

              興建計畫送本委員會各議員。            

            2.學校體育設施應開放給附近社區民眾使用，開放時間請學校與居民 

              溝通後做好管理為原則。 

            3.南屯運動中心應儘速於 103年 11月動工。 

            4.請市政府與內政部都委會溝通，儘速通過未徵收學校預定地變更都 

              市計畫案，已徵收者若 5年內未開闢使用，應予綠化或規劃為簡易 

              球場。 

六、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一般行政-行政管理」：請教育局寬列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各項 

                 預算，並將 103年度工作計畫及績效送本委員會各議員。 

交通地政委員會： 

一、地政局：照案通過。附帶決議：有關大雅區埔仔墘段承租戶土地，請地政局 

             儘速辦理重測。 

二、中興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三、中正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四、中山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五、豐原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六、清水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七、大甲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八、東勢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九、雅潭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大里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一、太平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二、龍井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十三、交通局: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交通管理業務-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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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交通局將臺中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計畫書、契約書及使用費計算 

    方法送會。 

  2.請交通局明確向大會說明 iBike前 30分鐘免費補助對象及限制。 

  3.請交通局整體規劃適當之 iBike停靠站，並建議設置東區樂成宮站。 

十四、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照案通過。 

十五、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1.有鑑於臺北市捷運局相關場站聯開案弊案叢生，要求臺中市政府必須將 

     每一個聯開案土地與建物鑑價結果及合約內容送議會審查。 

      2.請交通局將向中央爭取 BRT六線齊發專案補助之公文、中央回函及相關財 

        務規劃送本委員會委員。 

      3.捷運工程處預算書未列 BRT公務車輛明細表，應補列。 

      4.嗣後 BRT車輛之採購，至少須採購油電混合車。 

      5.BRT後續路網中清路段，建議以高架方式興建。 

      6.BRT六線齊發之路網及整體財務規劃，應送本會審議，並獲得中央明確補 

        助後，預算始得動支。 

十六、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照案通過。 

十七、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有關本市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業務，明年度起應成立覆議委員會。 

十八、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請交通局將交通裁罰積案 

       催收情形送楊正中議員。  

十九、觀光旅遊局: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觀光管理-觀光產業管理業務」：有關非法營業之民宿，觀光旅遊局 

            應儘速輔導合法化，否則應停止營業。 

      (二)「觀光管理-觀光旅遊行銷與推廣」：請觀光旅遊局將 2015臺中藍帶海 

            洋觀光季活動 400萬元詳細計畫及效益評估送本委員會委員。 

      (三)「觀光管理-觀光企劃與發展」： 

            1.辦理燈會友好城市及觀光特色燈區設置相關活動企劃與行銷 

              13,100,000元，請觀光旅遊局彙整相關局處之所有預算明細送本 

              委員會委員，否則預算不得動支。 

            2.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周邊應增設涼亭、廁所；加強交通維持疏 

              導、開闢停車場，並加強鰲峰山景觀平台之旅客停車服務、步道燈 

              光改善及廁所建置。 

      (四)「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請觀光旅遊局將白海豚生態館 

            興建工程之詳細變更計畫送本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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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照案通過。 

 

警消環衛委員會： 

一、警察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一般建築及設備-局本部建築及設備」：請警察局將電子城牆監 

視器設置之詳細資料送本會各議員審議後，始得動支經費。  

二、消防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一般行政-行政管理」：請消防局儘速向中央爭取消防人員超勤 

                津貼之發放比照警察人員辦理，以鼓舞士氣。 

三、環境保護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環境保護業務-廢棄物管理」：請環保局就南屯精密園區設立 

                 乙種建築廢棄物回收場一案確實與地方居民進行溝通協調後 

                 再行設立。 

四、衛生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衛生業務-食品藥物管理工作」： 

   1.請衛生局擬訂本市食安管理稽查計畫，並增加人力加強食品 

     衛生檢查，以確保市民食之安全。 

   2.請衛生局會同教育局徹底清查中小學營養午餐是否使用回收 

     油，以確保學童健康。      

都發建設水利委員會： 

一、都市發展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都市發展-都計測量」：請都市發展局加速辦理原臺中縣 21區市民能 

           利用線上網路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作業。 

      (二)「建管業務-住屋管理」： 

            1.請都市發展局編列追加預算積極辦理本市公寓大廈修繕補助。 

           2.請都市發展局研議利用抵費地，規劃興建社區合宜住宅，以照顧弱 

             勢族群。 

 二、建設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道路橋樑工程-道路工程」：請建設局針對道路工程之開闢，加強執行 

           效率，勿一再延宕而浪費公帑。 

     (二)「管線業務-管線管理與維護」：有關本市共同管溝部分，請建設局整體 

           規劃、 一次施作完成。 

     (三)「景觀工程-景觀工程」：有關 2018臺中市國際花卉博覽會會場建設工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及雜項工程 133,506,000元，請將詳細計畫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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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三、水利局：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水利事務-河川及區域排水」： 

           1.本市沙鹿部分地區水患嚴重問題(包括南山截水溝、竹林南北溪、各 

             野溪等)，請水利局儘速解決，以保障民眾安全。 

           2.請水利局針對旱溪康橋計畫，延伸國光路至六順路；旱溪河堤降低 

             以後，應立即著手綠美化。 

     (二)「水利事務-水土保持、野溪及農路維護」：請水利局寬列預算辦理有關 

           本市水土保持、野溪及農路等業務。 

  104年度總預算案總計歲入預算 946億 113萬 6千元，照案通

過；歲出預算 1,135億 6,645萬 1千元，刪減 1,046萬 6,750

元，修正通過 1,135億 5,598萬 4,250元。刪減數請市政府自

行調整彌平；千元進位部分授權市政府自行調整。 
 

貳、附屬單位預算 

民政委員會 

一、臺中市政府公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二、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三、臺中市勞工權益基金：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四、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1.視覺障礙者，搭乘計程車補助計畫，應加強與盲人團體及合作單位 

             溝通，使計畫更落實，以嘉惠盲胞。                     

           2.社會局多項社福計畫均委外執行，應落實評鑑考核，汰劣存優，其 

             年度委外評鑑結果，請送本會參酌。 

           3.有關「幸福種子學堂暨志工團培訓」計畫，能真正幫助弱勢，應擴 

             大辦理。 

           4有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請社會局確實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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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經濟委員會 

一、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二、臺中市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三、臺中市農業發展基金：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四、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教育文化委員會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收入：照案通過。 

 支出：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教育發展基金應設專戶計息，可增加教育經費，不宜納入財政局 

           市庫統籌調度。 

交通地政委員會 

 一、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 

  收入部分：照案通過。 

     支出部分：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1.停管基金應專款專用，交通助理人員處理交通違規案件，應以勸導為主。 

      2.請交通局將停管基金 104年現金 173,198,000元明細送本委員會委員。 

   3.請交通局研議增闢捷運綠線沿線路外停車場，並將未來年度相關補貼計畫 

     及基金運用情形送本委員會委員。 

二、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 

  收入部分：照案通過。 

  支出部分：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1.海德堡自辦市地重劃已完工 20餘年，公共設施尚未點交完畢，請地政局 

        查明儘速處理。 






